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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公眾街市簽訂新租約事宜  
 (立法會CB(2)1715/08-09(01)及 (02)號文件 ) 

 
  主席邀請團體就公眾街市簽訂新租約事宜

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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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意見  
 
2.  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的代表對於食物

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開始簽訂公眾街市新租約

前，沒有諮詢公眾街市檔位租戶對新租約內容的意

見，表示不滿。他們要求食環署  ⎯⎯  
 
(a) 立即停止簽訂公眾街市新租約，並把將於

2009年 6月 30日到期的租約延期一年至 2010
年 6月 30日。在此期間，食環署應諮詢租戶

及本事務委員會對新租約內容的意見；  
 
(b) 容許合夥人及街市租戶的登記助理簽訂新

租約；及  
 
(c) 豁免前身是持牌小販的街市檔位租戶申請

商業登記證。  
 
3.  全港公共街市販商大聯盟的代表陳述他們

的意見，詳情載於該會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1715/ 
08-09(02)號文件 )內。他們的具體意見如下  ⎯⎯  
 

(a) 政府當局不應以審計署及立法會政府帳目

委員會 (下稱 "帳委會 ")的建議為理由，單方

面修訂公眾街市租約的內容，因為這做法有

違合約精神。此外，食環署人員不應強迫租

戶簽署他們不完全明白及／或接受的新租

約；  
 
(b) 鑒於公眾街市具重要的社會功能，可滿足社

區需要及遷徙小販，當局以 "用者自付 "的原

則向租戶收回公眾街市的營運開支不可接

受；及  
 
(c) 政 府 當 局 應 積 極 改 善 現 有 街 市 的 營 商 環

境，以提升其競爭力，例如為街市檔位提供

空調。位於公眾街市的食環署辦事處均獲提

供空調，但公眾街市須有不少於 85%的檔位

已出租才獲提供空調，實屬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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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回應  
 
4.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表示，審計署在 2008年
檢討公眾街市的管理，並指出需要改善的問題所在。

帳委會也批評公眾街市的管理，對於不向檔位租戶收

回代繳的差餉和冷氣費深表關注。帳委會亦認為街市

存在檔位分租的情況不能接受。為積極回應審計署和

帳委會的意見，包括對食環署連續延長舊租約的批

評，政府當局需盡快採取行動，與街市租戶簽訂新租

約，而非一再延長其現有租約。  
 
5.  食環署署長補充，食環署自 2000年成立並接

管公眾街市以來，一直沿用前臨時市政局及前臨時區

域市政局不同文本的租約，當中內容存有不少差異。

為配合街市管理的需要，該署不時增訂租約條款及條

件，並發信通知租戶遵從。為回應審計署及帳委會的

建議，該署決定統一現時公眾街市採用的不同租約文

本，並將現行的公眾街市管理措施列明於新租約內，

以統一管理街市，也令租戶更清楚明白有關規定。新

租約文本主要根據市區及新界現有的租約條文作出

適度修訂，理順差異，使租約更合時、全面和一致。

新租約文本適用於全港所有公眾街市，與舊有租約比

較，主要修訂內容如下  ⎯⎯  
 

(a) 清楚述明租金不包括差餉、冷氣費 (如適用 )
及其他雜項費用，租戶須自行繳付所有上述

費用。政府可在給予租戶不少於一個月的通

知下調整冷氣費；  
 
(b) 要求租戶必須在檔位的顯眼位置展示以其

姓名登記的商業登記證；  
 
(c) 述明政府有權更改檔位出售的指定貨品類

別及檔位的用途，以配合不斷改變的情況；

及  
 
(d) 除非有合理原因，規定租戶必須在 14天內應

要求與政府代表會面。  
 
6.  食環署署長進而補充  ⎯⎯  
 

(a) 食環署早前發信給今年 6月 30日租約期滿的

約 10 000名街市檔位租户，邀約他們簽訂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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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的新租約。為配合政府較早前決定把

公眾街巿凍結租金期限延長 12個月至 2010
年 6月30日，新租約亦會有效一年，直至 2010
年 6月 30日。在邀約租戶簽訂新租約前，食

環署於 2009年 5月初與街市販商組織及街市

檯商管理諮詢委員會會面，向他們簡介簽訂

新租約的背景，並把有關的安排細則以書面

個別通知每位租戶。新租約範本已張貼於各

公 眾 街 市 的 告 示 板 上 及 存 放 於 街 市 辦 事

處，方便租戶查閱。食環署已分批發信邀請

租户到所屬分區辦事處簽訂新租約。該署人

員亦在租戶簽訂新租約前，向他們講解租約

內容。為確保涉及簽訂 10 000多份租約的工

作能如期並有序地完成，各區辦事處已按照

所需處理的個案數目，自 2009年 5月 13日開

始分批發信約見租戶。截至 2009年6月 1日，

食環署已與約 2 690名租戶簽訂新租約；  
 
(b) 在新租約述明差餉及冷氣費 (如適用 )應由租

戶自行繳交，並非一項新的規定。雖然現有

租約規定租戶須負責繳付差餉，但食環署從

沒向檔位租戶收回代繳的差餉，因為該署在

2000年接管公眾街市的管理後，只沿用兩個

前臨時巿政局的做法，不向檔位租戶收回代

繳的差餉。在目前 104個公眾街市中，只有

31個設有空調，涉及約 2 800名租戶。在這 2 
800名租戶中，約 85%一直有向食環署繳付冷

氣費，約 15%沒有被徵收冷氣費，因為該署

沒有向在 2000年加裝空調系統的 3個街市收

取冷氣費。鑒於前臨時區域市政局決定豁免

租戶繳交冷氣費直至續訂租約，而自 2000起
並沒有續訂租約，食環署至今並無向現有檔

位租戶 (新租戶除外 )徵收任何冷氣費；  
 
(c) 要求租戶在檔位展示商業登記證並非只是

為了回應審計署及帳委會的建議，而是符合

《商業登記條例》的規定；  
 
(d) 規定租戶除非有合理原因，否則必須於 14天

內應要求與政府代表會面，並非不合理。根

據街市檔位租約，租戶須親自經營檔位，或

聘請助理代為經營。如屬後者的情況，租戶

須在其所屬的分區環境生辦事處為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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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出登記。此外，這項新條款應有助消除

帳委會對公眾街市檔位分租問題的憂慮；  
 
(e) 賦權政府更改檔位出售的指定貨品類別及

檔位的用途，目的是改善街市的經營能力，

進而令街市有更多顧客光顧。然而，食環署

只會對空置的檔位行使這權力。新租約將作

出修訂以釐清這點；  
 
(f) 考慮到街市租戶、立法會議員及街市販商組

織對簽訂新租約的安排提出不同意見，政府

當局已決定把 2009年 6月 30日到期的租約再

延期 6個月至 2009年 12月 31日。在此期間，

食環署在重新邀約租戶簽訂將於 2010年 1月
1日生效的租約前，會向租戶進一步解釋新

租約的內容，並制訂收回差餉及冷氣費的安

排。已簽訂新租約的租戶會個別接獲書面通

知，告知他們新租約的生效日期將延至 2010
年 1月1日；及  

 
(g) 把新租約的生效日期押後 6個月是適當的做

法，既能讓食環署有充足時間向租戶進一步

解釋新租約的內容，亦能遵循審計署及帳委

會的意見，即食環署應加快落實措施，解決

公眾街市管理方面的問題。  
 
7.  食環署署長亦指出  ⎯⎯  
 

(a) 食 環 署 不 能 豁 免 檔 位 租 戶 申 請 商 業 登 記

證，因為《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章 )規定，

任何於香港經營業務的人均須於有關業務

開始經營起計一個月內申請商業登記證，並

於營業地點展示有效的商業登記證；  
 
(b) 位於沒有空調的公眾街市的食環署辦事處

設有空調，不應被視作歧視街市租戶，因為

食環署須支付冷氣費用。當局有需要設立

85%的門檻，因為在公眾街市安裝空調系統

的資本成本龐大，而大部分檔位租戶須同意

承擔經常費用，即電費和保養費；  
 
(c) 雖然食環署於 2007-2008年度在公眾街市的

營運上虧損了 1億 6,000萬元，然而，向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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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戶收回每年共約 3千 200萬元的差餉及冷

氣費，更大程度上是為了落實 "用者自付 "的
原則，並非不合理的做法；及  

 
(d) 食環署已向職員發出指引，述明如何通知檔

位租戶新租約內容，其形式是在該署所有分

區辦事處播放長約 35至 45分鐘有關公眾街

市簽訂新租約事宜的廣東話錄音。若有檔位

租 戶 及 其 他 市 民 指 稱 食 環 署 人 員 處 理 不

當，可向食環署作出具體投訴，以作跟進。 
 
討論  
 
8.  張宇人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在調整現時街市

租金及收費前，先行改善公眾街市的設計及設施，例

如在所有公眾街市提供空調系統。鑒於目前經濟逆

轉，張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至少把新租約的生效日期

押後一年。 

  
9.  黃容根議員請委員參閱香港民主建港協進

聯 盟 在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 立 法 會

CB(2)1767/08-09(01)號文件 )，並促請政府當局進一步

延長將於 2009年 6月 30日到期的租約，例如延期一年

至 2010年 6月 30日。在此期間，食環署應諮詢街市租

戶，以期就新租約內容達成共識，並處理經營檔位的

街市租戶合夥人的身份問題。  
 
10.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把新租約

的實施日期押後一年至 2010年 7月1日，有違帳委會的

建議，即食環署應加快與街市租戶簽訂新租約而非一

再延長現有租約，制訂適當的機制向檔位租戶收回代

繳的差餉和冷氣費，以及解決分租檔位的問題。政府

當局認為，把新租約的實施日期押後 6個月至2010年1
月 1日，既能積極回應帳委會的建議，亦能為所有人

帶來雙贏的局面，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11.  王國興議員批評政府當局在邀約租戶簽訂

新租約前，沒有先諮詢本事務委員會及街市租戶。王

議員指出，根據過往的既定做法，政府當局會先諮詢

兩個前市政局對其計劃修訂公眾街市租約的意見。王

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擱置實施新租約，直至本事務委員

會已詳細考慮新租約的內容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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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計劃在 2009年 7月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向租戶收回

代繳差餉和冷氣費的擬議安排，以及公眾街市檔位的

擬議租金調整機制。王國興議員表示，既然向租戶收

回代繳差餉和冷氣費的安排尚未敲定，他看不到政府

當局有何理據在 2010年1月1日實施新租約。  
 
13.  陳鑑林議員質疑政府當局為何急於在 2010
年 1月1日實施新租約，因為在帳委會第五十一號報告

書有關公眾街市管理的章節內，並無提及政府當局應

透過實施新租約來糾正其指出的問題。陳議員認同其

他委員的意見，即政府當局應押後實施新租約至少一

年，以便有充足時間處理街市租戶對新租約的不同意

見和憂慮。  
 
14.  梁美芬議員表示，由於發生全球金融風暴，

香港經濟仍處於困難時期，現時並非實施新租約的適

當時候。梁議員指出，新租約令街市租戶極為憂慮他

們的合夥人及／或家人未必能繼續經營檔位。梁議員

促請政府當局押後實施新租約至少一年，在會上提交

的深水區議會轄下環境及衞生委員會的意見書 (立
法會CB(2)1767/08-09(02)號文件 )亦提出同樣訴求。  
 
15.  陳克勤議員質疑，押後 6個月實施新租約能

否讓食環署有充裕時間處理街市租戶各種不同的意

見和憂慮。陳議員指出，據他理解，約 40%至 50%的

公眾街市檔位由分租承租人經營。  
 
16.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重申，實施新租約是為

了積極回應帳委會的意見，即政府當局應加快落實措

施，解決公眾街市管理方面的問題。食環署署長補充

如下  ⎯⎯  
 

(a) 食環署並無慣例就租約條款的修訂先行諮

詢街市租戶的意見，其後才落實推行。在過

去多年，該署不時增訂的新租約條款及條件

超過 10項，並已通知租戶遵從；  
 
(b) 帳委會在第五十一號報告書有關公眾街市

管理的章節內，表示察悉食環署署長在租約

期滿時，會安排續訂租約，以便有機會核實

租 戶 的 身 份 及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修 訂 租 約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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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帳委會亦促請食環署署長採取有效措施

加強管制檔位分租的情況；  
 
(c) 雖然新租約清楚訂明租戶須負責繳付差餉

及冷氣費，但向租戶收回冷氣費及差餉的安

排，將視乎事務委員會的意見而定；及  
 
(d) 政府當局希望能盡早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其

對經營檔位的街市租戶合夥人的身份的立

場。  
 

17.  方剛議員表示，雖然帳委會促請政府當局採

取有效措施加強管制檔位分租的情況，政府當局要求

租戶親自前往食環署的辦事處簽訂新租約，以期一下

子解決問題，並不合理，因為許多檔位已由租戶以外

的人士經營了很長時間，更遑論部分租戶已無法追

尋。有見及此和考慮到目前經濟逆轉，方議員促請政

府當局押後一年實施公眾街市新租約。  
 
18.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在 2009年 5月 20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回應帳委會第

五十一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當中載述當局正在採取

及計劃採取的措施，以回應帳委會就解決分租檔位問

題而提出的建議，包括食環署將安排續訂租約，並規

定租戶須親自簽訂新租約。 

 
19.  梁家傑議員對政府當局選擇性地利用帳委

會的結論及建議作為推出新租約的理據，表示詫異及

極度不滿。在帳委會第五十一號報告書有關公眾街市

管理這議題的結論及建議中，帳委會 "認為： (a)除土

地及建築成本外，政府每年亦須動用約 5億元經營公

眾街市。因此，公眾街市必須合乎其存在的主要目

的，即積極為市民提供街市服務，否則沒有理據支持

高昂的建築及經營成本；及 (b)政府當局提供公眾街

市的政策，應有利於確保公眾街市可充分發揮其功

能，有效地照顧市民的需要 "。同樣地，帳委會促請

政府當局 "在 2009年 6月或之前完成市場調查 (就街市

顧客及檔位租戶的意見進行市場調查，以評估公眾街

市的經營能力及對社區的價值 )，以及因應調查結

果，就公眾街市的供應制訂清晰的政策，包括公眾街

市的定位、功能及政府對公眾街市經營的適當補貼水

平 "。就街市檔位租金及收費，帳委會深切關注到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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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衞生局和食環署並無制訂適當的租金調整機

制，以處理在 2009年 6月30日 (即租金凍結期的屆滿日

期 )之後檔位租約期滿時續訂租約的個案 "。 

 
20.  梁家傑議員指出，儘管帳委會會監察政府當

局在回應帳委會第五十一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中所

載措施的實施進度，政府當局仍須負責訂定這些措施

應如何實施，並確保它們能成功推行。政府當局在推

出新租約前，沒有先行理順公眾街市的定位、功能和

補貼率，亦沒有制訂收回差餉和冷氣費的機制，實屬

本末倒置。梁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取消已簽訂的新租

約，並暫停實施公眾街市新租約，直至各方就公眾街

市的定位、功能和補貼率，公眾街市檔位的租金調整

機制，以及向租戶收回差餉和冷氣費的安排達成共識

為止。 

 
21.  陳淑莊議員引述新租約中部分不合理及苛

刻的條款和條件，例如第 3.3及 3.6條，並促請政府當

局立即取消已簽訂的新租約。  
 
22.  甘乃威議員認為，若政府當局堅決在 2010年
1月 1日實施新租約，便應在未來 6個月內先行處理公

眾街巿的定位、功能和政府對公眾街巿經營的適當補

貼水平，公眾街巿檔位的租金調整機制，以及向租戶

收回差餉和冷氣費的安排。  
 
23.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重申，政府當局計劃在

2009年 7月，向本事務委員會匯報公眾街巿使用情況

和顧客意見調查，向租戶收回差餉和冷氣費的擬議安

排，以及公眾街巿檔位的擬議租金調整機制。  
 
24.  主席明白政府當局致力糾正公眾街巿存在

已久的管理問題，但對於當局與持份者溝通不足，導

致他們對簽訂租約事宜提出不滿和抗議，表示遺憾。

主席認同應押後一年實施新租約。為處理街市分租檔

位的積習，主席建議政府當局可參考領匯管理有限公

司杜絕分租檔位問題的做法，即若分租承租人向租戶

繳付的租金較租戶向領匯繳付的租金更高，領匯便把

其管理轄下的檔位出租予分租承租人，而分租承租人

均願意與領匯簽訂租約，繳付較高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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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25.  方剛議員動議一項議案，獲黃容根議員及梁

家傑議員附議，並由王國興議員修正如下  ⎯⎯  
 

"本會動議：食環署先擱置新租約的簽署，並按

原有租約條款，與公眾街市現有租戶續約 1年；

在此段期間，就新租約內容諮詢立法會食物安全

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及街市租戶，妥善回應租

戶訴求，就公眾街市的供應制訂清晰政策，包括

公眾街市的定位、功能及政府對公眾街市經營的

適當補貼水平，並在取得租戶共識後，再進行商

訂新租約的內容。食環署亦應在新安排中，給予

各枱商的合夥人和助手認可地位。 " 
 
26.  主席把由方剛議員動議、經王國興議員修正

的議案付諸表決。在席委員表決贊成由方議員動議、

經王議員修正的議案。主席宣布由方議員動議、經王

議員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總結  
 
27.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盡快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當局就事務委員會在會議席上通過的議案有何決

定，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同意。  
 
28.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承諾會個別發信給已

簽訂新租約的全部 2 690名租戶，通知他們新租約將

不會在 2009年7月1日生效，當局亦會在公眾街市廣泛

宣傳，通知租戶有關公眾街市簽訂新租約事宜的最新

發展。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在 2009年6月9日通知事

務委員會，當局決定暫緩實施公眾街市新租

約一年至 2010年7月 1日。 ) 
 
2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8月 12日  


